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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3 月 8 日

披露了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。目前，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补充。

现将补充后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如下：  

一、原报告书“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二、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” 原文为： 

“2015 年 12 月 11 日，甘肃电投收到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甘肃电投能源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5]2870 号），核准甘

肃电投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2,675,586 股 A股股票。甘肃电投此次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数量为 248,968,300股，其中平安大华获配 74,690,500 股。” 

补充后内容如下： 

“2015 年 12 月 11 日，甘肃电投收到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甘肃电投能源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5]2870 号），核准甘

肃电投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2,675,586 股 A股股票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

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（甘肃电投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（2014年 9

月 10日））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%，即不低于 5.98元/股。 

甘肃电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的方式，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

7.27 元/股。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48,968,300 股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（A

股）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.00 元，其中平安大华通过定增报价获配 74,690,500

股，以现金方式认购，占发行完成后甘肃电投总股本的 7.69%。” 

二、原报告书“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三、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事项” 原

文为： 

“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6 年 2 月 1 日通过定增报价，获配甘肃电投股份，



并通过签订《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》

持有甘肃电投股份。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

此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甘肃电投股份。” 

补充后内容如下： 

“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6 年 2 月 1 日通过定增报价，获配甘肃电投股份，

并通过签订《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》，

以现金方式认购甘肃电投股份。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甘肃电投非公开发行股

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序。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此次非公开

发行所获得的甘肃电投股份。 

最近一年及一期内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甘肃电投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，

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甘肃电投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，甘肃电投将严格按照公司

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，并作充分的信息披

露。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甘肃电投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

何权利限制，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、冻结等。” 

补充后的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更新后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16年 3月 11日 




